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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推进农村改
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

确提出，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

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

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

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

等规模经营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

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

民土地承包权益。菏泽市全面贯彻《决定》精神，就

菏泽市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与对

策进行探讨。探索出了符合当地实际的土地承包经

营权流转对策。

１　流转现状

菏泽市辖８县１区和１个省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１５８个乡（镇、办事处），６８６４个村（居民委员
会），土地总面积 １２２３８．６ｋｍ２，总人口 ８８５．８３万
人，其中农业人口 ７１３．３９万人，耕地面积 ８３．３万
ｈｍ２，人均耕地０．０９４ｈｍ２（１．４１亩）。２００８年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８２２亿元，完成地方财政收入５０．４亿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４５８４元，三次产业比为２３．８∶
５０．５∶２５．７。二、三产业不发达，影响了土地流转的
速度和规模。

菏泽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总面积 １１３０３
ｈｍ２，占全部承包土地面积的１．６％。其流转形式主
要有转包、转让、互换、出租、反租倒包、入股 ６种。
其中，转包和出租是目前流转的２种主要形式，面积
为５８００．５ｈｍ２和２８０８．２ｈｍ２，分别占流转总面积
的５１．３％和２４．８％。转让、互换、反租倒包、入股和
其他形式的面积分别为 ８９４．３ｈｍ２，７５０．９ｈｍ２，

５４４．２ｈｍ２，１７３．４ｈｍ２和３３１．５ｈｍ２，分别占流转总
面积的７．９％，６．６％，４．８％，１．５％和２．９％。

２　存在问题

２．１　流转主体顾虑多主动性差

菏泽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体有２个，
一是流出土地的拥有承包权利的农民，另一个是流

入土地的农户和规模经营主体。作为拥有承包权流

出土地的农民，对流出土地存在后顾之忧，不会自愿

将土地转出，即使转出也是短期的、不完全的。而作

为流入土地的农户和规模经营主体，由于应对规模

种养风险的能力有限，面临着因技术失误、市场突

变、自然灾害、后期投资跟不上等因素导致的亏损风

险。如单纯从事苗木生产的经营主体９０％以上赔
钱，不少半途中断合同退出经营，少数收入稳定的，

都是从业较早并开展产品经销的业主。因此，从菏

泽市规模经营情况来看，目前有一定流转规模的，大

多数以政府、村集体采取引导措施或产业化带动形

成，如何帮助他们解除顾虑、规避各种风险，以便推

进土地流转科学持续发展，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

问题。

２．２　租金租期不合理农民长远利益得不到保障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租金价格差异较大，从偏

远乡镇到城市郊区，年租金从１５０～７００元／亩不等，
很多地方以每亩每年２５０～５００ｋｇ小麦计算租金，
与单纯种粮相比还比较划算，而且流转给种植大户

或规模经营主体，还可以解决部分无法外出务工的

农民就业，增加收入。但随着物价上涨、国家免除农

业税、对种粮实行直补等政策力度的加大，种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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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增加，而前期流出的土地，租金是固定的，因此，

实际租金收入相对减少，有损农民利益。

从租期来看，大多为 １０～２０年，也有个别乡、
村，因集体公益建设急需资金或招商引资的需要，低

价签订２０～５０年不等期限的协议。低价出租利害
自不待言，２０年以上流转期限的不合法性，还存在
纠纷隐患。更严重的是，农民无法分享农业规模经

营带来的效益，也无法得到土地持续收入带来的收

益。因此，合理确定租金和租期，维护农民长远利

益，是促进土地又好又快流转的重要因素。

２．３　流转土地用途非粮化普遍

目前，流转到种粮大户的土地，基本还是用来种

植粮食、瓜菜或其他农作物，但流转到种养殖大户、

企业的土地，绝大多数用于经营效益较高的苗木、花

卉、果树、林木和养殖，种植粮食作物的较少，出现了

流转土地“非粮化”趋势，而且后者对整个流转导

向、流转速度的影响大于前者。这种对流出土地用

途的非粮化现象，影响粮食生产规模，要给予重视。

２．４　流转程序不规范流转市场尚未形成

土地流转是我国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特殊产物。由于农村土地市场处于发展初期，流

转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诸如程序不规范、交易机制

尚未健全、市场混乱等现象。如由于缺乏统一的文

本格式，农户之间的流转协议多数是口头的；而与种

养殖大户或规模经营主体之间签订的合同，也大多

只明确期限、价格等内容，而未涉及土地所承载的村

内公益事业义务归属问题，未明确土地用途；合同中

存在的流转年限不合理、价格不和谐，甚至不具有法

律效力（如流转期限超过二轮承包期规定的时间）

等问题，都比较容易引发纠纷。再如因无信息平台

或中介，农户之间的流转多以亲戚、邻居居多；种养

大户难以全面掌握所需信息，大多托关系、靠朋友找

地，选择余地小，选择的土地区位、地质条件不够理

想，影响了长远经营和效益。尚有少数镇、村干部，

不按有关法律规定和程序，不经过村民代表同意，而

随意改变土地承包关系；还有的对往届村委会租出

的土地以价格低为由，不承认原合同，迫使承包者退

出或提高租金，侵害了承包者的合法权益。因此，应

尽快建立健全市场机制，为土地流转提供良好的外

部环境和空间。

３　对策建议

３．１　大力培育农村土地流转需求

（１）增加农民非农业就业，保障农民收入，培育
土地转出需求。转出土地的主体是农民，只有农民

实现稳定、大规模转移，才能充分调动农民转出土地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土地转出。首先要大力发

展二、三产业，增加农民非农业就业。从发达国家农

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进程和我国国情来看，数量庞大

的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大中城市转移，既不现实也不

可取。只有通过发展当地二、三产业和小城镇建设，

吸引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不仅成本

低，风险较小，而且是有效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重

要途径。因此，在开展劳动力对外输出的同时，要大

力发展个体私营企业和乡镇村集体企业，重点扶持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类型的产

业化经营企业，鼓励引导外出务工人员利用所学技

能、积累资金回乡创办企业。其次要加强对农民职

业技能培训。要根据农民意愿，改进培训方式，扩大

培训效果，拓宽就业门路，加大对农民工培训投入，

使每人都拥有一技之长，提高农民择业竞争能力，促

进农民向二、三产业转移。三是加强农民工权益保

护，逐步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业、公共卫生、

住房租购等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扩大农民工

工伤、医疗、养老保险覆盖面，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

后顾之忧。

（２）打造特色产业，带动规模化经营，培育土地
流入需求。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确定区域农业

发展重点，打造特色产业，形成优势突出和特色鲜明

的产业带，带动规模化经营对转入土地的需求。一

是按照“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目标，因地制宜科学

规划产业区域，打造各具特色的种植、养殖基地，如

全国优质小麦基地、棉花基地、大蒜基地、中药材基

地、鲁西黄牛基地、中国牡丹之乡、芦笋之乡、玫瑰之

乡等专业乡镇村，促进规模化经营。二是扶持壮大

一批市场潜力大、发展前景好、配套带动能力强、辐

射范围广的龙头企业、专业乡镇、产业集群、名牌产

品，带动产业发展和土地流转。如大力发展菏泽绿

色农产品加工基地，不断提升和壮大杨木、桐木、棉

纺织等加工集群。三是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建立农

业科技创新基金，在国家实施粮食、农机补贴的基础

上，进一步加大对种粮大户的扶持力度，鼓励扩大种

植规模，实现规模效益，以效益促进土地流转。四是

加大农技服务、市场信息平台建设和农业风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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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解除规模种植大户和规模经营业主的后顾之

忧。

３．２　建立土地流转市场完善土地流转机制

（１）培育并完善中介机构。中介服务机构是建
立农村承包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化的关键，在土地

使用权流转过程中为供给和需求主体架设桥梁。中

介服务组织应按有关法律法规，向农户提供流转信

息与法律咨询、流转土地竞价、流转手续办理、矛盾

纠纷调处、风险保障与协调各方关系、指导签约合

同、协调联络相关事宜等服务，以保障农民利益不受

损害。对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健康发

展，预防和减少流转纠纷的发生有重要意义。

（２）逐步建立区域性信息交易平台。要以县为
单位，推进与建立服务平台，建立县、乡、村三级土地

流转信息采集系统，实现信息共享，准确掌握基层土

地流转的新态势和新情况，定期发布流转信息，组织

召开供需双方见面会。另外，在信息采集基础上，要

把土地流转所需各种服务要素引入平台，引导土地

流转双方运用市场化手段完成土地经营权交易，确

保双方利益合理平衡。

（３）规范土地流转合同。动员农民在流转土地
时必须签订书面合同。相关部门应向农民提供土地

流转合同的示范文本，文本中应载明流转标的物、流

转用途、流转方式、流转期限等主要内容。要明确规

定合同是依法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的必备

资料。与此同时，要建立相应的流转合同档案和有

关信息库。

３．３　切实维护农民利益

（１）土地流转应当主要在农户之间进行。大力
提倡向种植大户、种田能手流转，积极探索农民以土

地承包权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有限责任

公司、合伙企业等，使农民短期与长期利益得到保

障。与此同时，对公司、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经

营农户的承包地应采取慎重态度。一方面，应鼓励

和支持企业进入农业的产前、产后领域，为农民提供

社会化服务，鼓励其对未开发的土地资源进行投资

开发。另一方面，对于大规模、长时期占用农民的耕

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不仅不能鼓励和支持，而且

应制定相关政策加以必要的限制。这是因为，在农

村剩余劳动力尚未大规模转移之前，应避免出现大

资本排挤小农户、土地大规模兼并、大批农户丧失经

营主体地位、不得不沦为雇农的现象。

（２）建立价格引导机制，合理确定流转价格。
引入市场机制，在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同时，制

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最低指导价，设立与收益

相对应的最低保护价，充分考虑土地的区位、价格、

等级和物价变化等因素，提倡流转费用采用逐年、分

期或用实物折价等方式进行支付，确保农民在土地

流转中的当前或长远利益。

（３）加强管理。土地是否流转和以何种方式流
转，完全由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自己作主，绝

不允许任何组织或个人强行干预，防止出现以土地

流转为名，与民争利现象的发生。

（４）制订相关政策，鼓励和引导在土地受让方
需雇用员工时，要优先雇用流出土地的农民。

３．４　维护流转土地用途不变

菏泽市作为农业大市，要高度重视，正确引导流

转土地只能用于农业生产，不得改变用途。属于基

本农田的，流转后不得改变基本农田性质，不得从事

种树、挖鱼塘、建造永久性固定设施等破坏耕作层的

活动。要正确处理高效农业与种植粮食的关系，掌

握好流转“度”，既要考虑其对发展现代农业的示范

推动作用，又要考虑“非粮化”的可控性，高度关注

流转土地用于生态农业、生态旅游、林木科技园等未

改变土地用途的非粮化现象，保证规模经营和企业

种植粮食获得较好的效益，保证种粮面积不减少、质

量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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